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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琳

据10月27日《新京报》等媒体报道，位于
湖北武汉的武昌理工学院校园内有一家广信
国际大酒店，记者根据学生举报暗访发现，该
酒店足疗部涉嫌组织卖淫，拿学生证可打折。
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

关于这家酒店的法定代表人，最开始的报
道系该校长校长，武昌理工学院第一时间进行
了澄清———广信国际大酒店与武昌理工学院
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学校也没有任何工作人员
在酒店任职或兼职工作。 《新京报》记者在工商
部门的调查显示，目前该酒店的法定代表人是
武昌理工学院校长妻子的弟弟。

院长也好，院长妻子的弟弟也罢，站在公众
的角度，这家酒店的真正负责人究竟是谁并没有
那么重要，关键是，这样一家提供卖淫服务的酒
店是藏身校园的，并且拿学生证可以打折。

卖淫是一种违法行为， 嫖娼也是一种违法
行为，违法行为对学生打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拖学生“下水”，让他们还未走向社会，就沾染上
了不该有的习惯，甚至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学校里有这样的事情，校方知道吗？如果知
道，为什么不报警？每个公民都有跟不良社会现
象和违法行为“斗争”的责任；如果不知情，那得
“耳聋眼瞎”到什么程度？ 酒店跟学校没有隶属
关系，学生跟学校总有关系吧？ 为学生提供安
全、健康的学习生活环境，难道不是学校的义
务？搞一个学生证能打折“大保健”的场所，天天
在那儿“勾搭”着学生去，这是故意锻炼学生意
志品质、坚定信念的节奏？

现在，不少高校都开始搞多种经营，充满
着现代的商业气息，有各种高中低档餐厅、咖
啡馆酒吧、星级酒店、苹果产品体验店，更别
说那一栋栋由各种商家资助建设然后冠名的
图书馆，教学楼。 学校的商业气氛浓厚，在学
校游走的人也更为复杂。

但是，在校园经商这条路上，一定应该是
有底线的。 校园这个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应该
留有一份质朴、纯粹，富有学术和文化气息的
地方，不该成为藏污纳垢之地，把社会上那些
喧嚣、污浊都“兼容并包”进去。不管有人放任
“污浊”的存在，还是故意视污浊而不见，甚至
从中拿回扣和提成，都该受到相应的惩处。

□邓海建

由国家人事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共同负责的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属于国

家行业准入考试，几天前，在陕西西安考点，
监考人员抓住了2440名作弊的考生。 记者
调查发现，今年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中，作弊
猖獗的现象并不是陕西一地的个例， 四川、
山西、 河北、 云南都曾出现考试作弊现象。
（见10月27日《现代快报》）

一场考试 ，2440人被抓 。这数字 ，估计

可以申报吉尼斯 。 按照人社部规定 ，“利用
通讯工具 、 电子用品或其他技术手段接
收 、发送与考试相关信息 ”的考生 ，“2年内
不得参加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 ”。
但值得注意的是 ：多地点 、数千人 ，群体舞
弊 ，这背后恐怕就不仅仅是侥幸违规心理
在作祟 。

2014年执业药师考试作弊成风 ，背后
有几个重要因素 ：一是 ，早在2012年1月 ，
国务院 《国家药品安全 “十二五 ”规划 》明
确指出 ，“自2012年开始 ， 新开办的零售

药店必须配备执业药师 ； 到十二五末 ，所
有零售药店法人或主要管理者必须具备

执业药师资格……逾期达不到要求的 ，取
消售药资格 。 ”换言之 ，《规划 》使得执业药
师成了零售药店的 “标配 ”。 二是 ，据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执业药师资格认

证中心统计 ， 2013年全国执业药师资格
考试报考人数暴增 ，实际参考人数为32万
多人 ，但合格人数为5万余人 ，合格率仅为
15.72％。

“大限将至 ”，有人想弄虚作假 ，蒙混

过关 。 虽然处理考试作弊者不能松懈 ，但
其背后的因素也值得思考 ：其一 ，按照这
几年的录取率 ， 只要考试较真 、 监管较
真 ，必有大批药店等单位要关门打烊 。 其
二 ，“挂证 ”成为潮流 ，而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 ，国家颁发的资质证书 ，均应由本人持
有和使用 ，不得私自出租或转借他人 。 如
果剔除目前行业内大量存在的 “人证分
离 ” 现象 ， 执业药师进药店势必陷入困
境 。

执业药师考试作弊成风，显然不仅仅是
考证环节的尴尬。 它背后呈现的矛盾与问
题，有关部门应该认真思考，理性对待。

”看不见的餐厅“
你用过外卖网站、APP订餐吗？ 据央视记者调查，在浙江杭州

一些专门外卖的餐馆里，墙壁漆黑满是油污，下水沟散发恶臭，香
肠和鱼看起来也已变质，墙上有蟑螂飞快爬行。 这里没有客人上
门，只卖给APP订餐的食客……近日，杭州西湖区市场监管局联合
多部门检查发现，有35家无证无照黑餐馆通过外卖网和手机APP
接单，目前已被停业整顿或取缔。

作为网络订餐者，肯定看不到自己所订的餐是“黑作坊”生产
出来的。因此，“线上餐馆”的卫生需要由监管部门来把关。监管部
门要经常性地主动出击，通过巡查等方式，让“黑作坊”无法生存；
外卖网站不能只要人家付了钱，就为其“推荐”，也要承担起相应
的责任 。 只有线上线下一起监
管，才能给消费者撑起放心订餐
的保护伞。

□赵春青/图 小郭/文

补齐监督短板，让“禁读令”令行禁止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何以作弊成风？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据新华社 10 月 26 日报道 ，中央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 中组
部、教育部 7 月底下发关于严格规范领导
干部参加社会化培训有关事项的通知 ，严
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和各

类名为学习提高、实为交友联谊的培训项
目；严禁各级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和各
高等学校举办允许领导干部参加的高收

费培训项目。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禁读
令 ”颁布近三个月 ，多地出现官员退学现
象 ，同时 ，一些高收费社会化培训仍在向
受“禁读令”约束的人员招生，部分事业单
位、国企领导干部仍在参加多种形式的高
收费培训。

动辄十几万元、 几十万元的高收费社

会化培训项目，因其招生主体官员化、费用
来源公款化、 学习内容联谊化而饱受公众
诟病和媒体质疑，有关部门为此下发“禁读
令”，社会各界期待这样的禁令能够发挥作
用。 但是，相关调查给出的图景，让我们认
识到“禁读令”实施以来虽然产生了不小的
变化， 但官员参加的高价培训仍然没有根
绝，其中的原因值得剖析。

原因之一 ， 相关制度 、 机制没有跟
上 。 比如 ，预算费用管理没有及时调整 。
一些机关 、 国有企事业单位年初都制定
了培训预算或者预留了相关的费用 ，“禁
读令 ”下发后 ，这些单位或部门并没有及
时调整预算安排和费用使用规定 ， 仍然
以培训费用列支 ， 给一些人留下了违规

的空间 。
原因之二 ，一些人的意识仍然局限于

过去的思维框框里，认为“禁读令 ”没有强
制约束力 ，只是 “走过场 ”，一阵风过去后
就算了，并没有把“禁读令”的约束放在眼
里。

原因之三 ，监督存在短板 。 但凡违法
违规的行为都怕见光 ， 如果违法违规行
为被及时发现并制止 ， 就会起到震慑作
用 。 由于缺乏精准的监督 ，导致一些官员
热衷的高收费培训项目禁而不止 、 禁而
不绝 。

有些网友希望 ，有关部门将实施 “八
项规定 ”的力度用在 “禁读令 ”上 ，让违规
者不敢违规。 可见公众对执行“禁读令”的

期盼 。 有关部门应该有的放矢地进行整
治。 对于“花样百出的培训理由 ”，应该拨
云见日 ，防范 “挂羊头卖狗肉 ”的手法 ；对
于“培训费预算的报销黑洞 ”，应该及时对
预算和公款培训项目进行调整 ，不让违规
者有机可趁 ；对于 “将培训当福利 ”的做
法，应该正本清源，培训的归培训 、福利的
归福利 ，禁止 “错配 ”，禁止通过 “技术手
段 ”违规报销 ；对于 “协会组织 ”之类似乎
带有组织决定的项目 ，也应该从源头上清
理，预防培训上的腐败。

“禁读令 ”效果不彰 ，监督不到位是短
板。 对此，有关部门应该在进一步规范管理
官员培训的同时， 尽快补上监督不到位这
一短板，让“禁读令”令行禁止。

对于“花样百出的培训理由”，应该
拨云见日，防范“挂羊头卖狗肉”的手法；
对于“培训费预算的报销黑洞”，应该及时
对预算和公款培训项目进行调整，不让违
规者有机可趁；对于“将培训当福利”的做
法，应该正本清源，培训的归培训、福利的
归福利，禁止 “错配 ”，禁止通过 “技术手
段”违规报销；对于“协会组织”之类似乎
带有组织决定的项目，也应该从源头上清
理，预防培训上的腐败。

□张枫逸

10月27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关于提请审议刑法修正案（九）
草案的议案。 草案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
刑标准做出修改，拟删去对贪污贿赂犯罪规
定的五千元、五万元、十万元等具体数额标
准，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情节较重、数额巨大
或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
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并对数额特别
巨大，使国家和人民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保
留适用死刑。 （见10月27日新华社报道）

以具体数额作为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
刑标准， 是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规
定。1997年新《刑法》沿袭了这一做法，以十万
元以上以下、五万元以上以下、五千元以上以
下等三个具体数额作为分界点，将贪污罪、受
贿罪的基本法定刑划分成四个档次，依次为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从实践来看，以
数额定罪虽然明确具体，便于操作，但也存在
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首先，难以全面反映社会危害性。贪污受
贿犯罪是职务犯罪而非财产犯罪，因此以犯
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依据存在片面性。 贪污
受贿造成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直接损失只是一
个方面，但其行为对于公职人员形象、政府公
信力以及国家政策法规实施造成的危害比财
产损失更为严重。 这种社会危害性的区别表
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当事人受贿的目的动机，
是索取贿赂还是收受贿赂，有无侵害职务廉

洁性的行为以及侵害的程度如何等等。 此类
犯罪情节差别很大， 情况复杂， 单纯考虑数
额，难以全面反映个案的社会危害性。

其次，数额认定存在不确定性。贪污受贿
往往是“点对点”，隐蔽性强，证据不好收集。
加之，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明显低于
受贿罪，后者最高可判死刑，前者最高十年有
期徒刑， 一些贪官常常对巨额不合法财产的
来源拒不交代，从而逃避重罚。而近年来性贿
赂、感情贿赂等非物质化行贿大量涌现，也表
明以受贿数额定罪量刑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
反腐败工作的新形势。

此外，容易导致法律滞后。 目前我国《刑
法》 中有关贪污罪、 受贿罪的量刑标准还是
1997年修订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样的
数额在不同时期对社会的危害也存在差别，以
数额标准定罪量刑难以与时俱进，不可避免地
呈现出滞后性。 比如，贪污受贿十几万元和数
百万元的罪犯，在现行规定中都要适用十万元
以上的量刑标准。 犯罪数额相差很大，所获刑
期却差别不大， 这无疑有悖于司法的公平公
正，大大削弱了对贪污受贿的打击力度。

从国际来看，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关于受
贿罪的规定，很少有以犯罪的具体数额作为划分
法定刑幅度的标准。 如今，我国刑法修正案（九）
草案拟删去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改
为以情节定罪，体现了与国际接轨，有助于罪刑
相适应，提高对腐败犯罪的惩处和震慑力度。

贪污受贿拟以“数额＋情节”
定罪是法治进步

拿学生证“大保健”
居然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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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1月27日，党中央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
委），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单位党委，各人民团
体党组发出 《关于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
究依法治国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

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
议。他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事关党和国家长
治久安、人民安康幸福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 在国
家治理上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中央决定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要议
题，是基于以下基本考虑：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是落实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目标任务的现
实要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是推动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
要求；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 需要从全局的高度作出总体
部署；

———面对人民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的期
待，必须高举依法治国大旗，确保法治建设正
确方向。

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起点， 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建设步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智 慧 的 凝 聚 民 主 的 彰

显———全会决定起草工作始终在

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领导下进行， 始终坚持充分发
扬民主、深入调查研究，充分体现
了党和人民共同意志

出台一份立足我国法治实际、 把准时代
脉搏、 适应事业发展要求、 符合广大人民意
愿、引领法治前行的好文件，是全会能够顺利
召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能够迈出实质步伐
的关键。

从文件起草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到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幕，251个日日夜夜，习
近平总书记为文件起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
血，对文件起草组上报的每一稿都认真审阅。
其间，总书记先后3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2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
全会决定起草提出一系列重要指导性意见。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系统工程， 必须整

体考虑、统筹谋划。
在文件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
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深入剖析了当前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文件起草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

“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指导思想、基
本方针、奋斗目标，明确战略重点、主要任务、
重大举措，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建设法治中
国提供根本指引”。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全会决定起草工
作指明了方向。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许多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

“我们要紧紧围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队伍建设、党的领导进
行部署，体现法治工作的基本格局，涵盖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 我们要坚持问题
导向， 着眼于法治领域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强
烈的问题，着眼于国家治理法治化，提出一些
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 要体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
‘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既解放思想、与时俱
进，又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不照搬照抄别国
模式，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 ”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文件起草组反复提出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件起草组会议上多次
强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许多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 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讲不少也是
新课题。能不能从理论上、实践上对这些重大
问题作出科学回答， 是影响全会决定起草工
作成效的关键。 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
场观点方法， 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
出的重大方针政策精神， 总结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经验，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学习借鉴
国外法治有益成果， 努力把全会决定涉及的
重大问题研究透彻、阐述清楚，使全会决定经
得起推敲、经得起检验。

为了把问题找准、 把解决问题的办法研
究透彻，文件起草组组成8个调研组赴东中西
部14个省区市开展调研。

听取领导同志意见， 向专家学者问计，
向基层干部群众请教，深入最基层的社区警
务室、乡镇基层法庭，深入企业、学校、科研
院所……各种座谈会就召开45次。

大量第一手材料为起草好全会决定提供
了重要参考。

一条条意见和建议从四面八方汇集而
来。 各地区各部门提出了45万多字的书面建

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务
院法制办等单位还提交了专题研究报告。

从初春到盛夏，北京，万木葱茏，生机盎
然。

在前期充分调研基础上， 文件起草组遵
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
深入研究问题，反复评估论证。

讨论、起草、修改，再讨论、再修改……从
最初的文件提纲，到框架方案，再到文件送审
稿，全会决定主题更加鲜明，重点更加突出，逻
辑更加严密，措施更加到位，语言更加洗练。

在起草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
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

8月初，中央办公厅向各省区市，中央和
国家机关， 人民解放军和各人民团体印发了
全会决定征求意见稿。

8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
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对全会决定稿的意见和建议。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
根据统计，全会决定稿征求意见3326人。

经汇总， 文件起草组收到的意见和建议2058
条，其中党外人士提出66条，扣除重复的总计
1815条。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对
全会决定作出260多处修改。

9月30日，经过修改的全会决定稿提交中
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会议认为文件基本成熟，
决定提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

全会召开期间，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下，
文件起草组根据与会同志审议讨论意见，对
全会决定又两上两下进行多处修改。

10月23日下午3时，散发墨香的全会决定
草案摆放在出席会议的每一位中央委员、候
补中央委员座席前。 这份凝聚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智慧的决定获得一致通过。

清 晰 的 蓝 图 有 力 的 引

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 旗帜鲜明回答依
法治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廓清了前进道路上的思想迷雾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开创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必须走对路。 路错了，提什么要求和举
措都没有意义。道路问题不能含糊，必须向全
党全社会释放正确而又明确的信号。

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明确回答：

新中国成立65年，改革开放36年，法治建
设取得的成就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开辟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这条道路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最根
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
色，这是一条既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又借鉴国
外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正确之路， 一条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犹如一条
红线，贯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任
务、总布局，使全会决定三大板块、七个部分
形成有机整体。

围绕红线， 全会决定深刻阐述了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指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路径， 澄清
了社会上一些长期存在的模糊认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愈发清
晰———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
革的闸门， 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高举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旗帜，两次全会、两大主题、
两份决定，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治国理政总体战略在时间轴上顺序展开，在
逻辑层面环环相扣， 形成了推动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蓝图的姊妹篇。

改革是法治的推进器。
翻开全会决定，从“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

方立法权”到“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
法性审查机制”；从“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
法庭”到“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 纳入政
绩考核指标体系”……

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力透纸背， 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如大鹏之两翼，
如战车之两轮， 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奋斗目标顺利实现。

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正本清
源———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
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所系、利益所系”。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
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必
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全会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依法治
国的关系理直气壮作出了回答。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 厉行法
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
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全新
命题首次提出———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
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
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内涵清晰、要求明确。

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一字之变，折射
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
步伐。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意味着，不仅
要制定出法律，更要实施法律、遵守法律、落
实法律，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政治保证、
体制机制、工作布局和努力方向。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将党内法规体系纳
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范畴， 表明我们党对法
治建设规律、 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成熟
而深刻的把握，树立起更加坚定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运筹帷幄见智慧 言出必践

显担当———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以言出必践的定力、
善作善成的毅力、 抓铁有痕的魄
力推出并践行一系列重大举措，
全社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充满信心

“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
决策部署上来……”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坚定的话语，是向全党发出的动员令。

全会闭幕当天，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
发文章称，将依法治国这个概念完整呈现，上
升为执政党的全党意志和目标， 本身就是一
种历史性进步。

海内外媒体对全会的关注进一步升温，
对全会决定的内容予以高度评价。 全社会对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现充满期待，更
满怀信心。

这信心， 来源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一以贯之的治国理政风格———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时时处处以“严”的精神、“实”
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扎实开展， 推动各领域
新风扑面，举国上下为之一振。

在全会决定起草过程中，180多项重大举
措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认认真真讲法
治、扎扎实实抓法治的决心和魄力。

这信心，来源于以问题为导向、猛药去疴
的改革蓝图———

立良法以行善治。 针对长期以来立法过
程中存在的部门化问题、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全会决定强调，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
要法律起草由人大主导， 完善立法专家顾问
制度，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徒法不足以自行。针对有法不依、执法不
严、违法不纠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全
会决定提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深化行
政执法体制改革等6项举措，为到2020年基本
建成法治政府夯实基础。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针对司法公信力差
的问题，全会决定从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
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
的监督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举措，为加快建设公
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供了保障。

让法律成为全民的信仰。 针对守法意识
淡薄的问题，全会决定要求从小学开始，把法
治课纳入到各阶段国民教育中， 把法治建设
成效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引导全体
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
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这信心， 来源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所具有的坚实保障———

从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到加强法律
服务队伍建设再到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全会决定为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
人民、 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描
绘的路径清晰可见。

从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守法律，到
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从
坚决查处执法犯法、违法用权等行为，到发挥
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
垒作用， 全会决定为从严治党扎紧法律和党
规党纪之笼， 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铸就
坚强领导核心。

……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一个个科学论断，一项项创新举措，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全
面展开，治国理政迈向法治化新境界。

伴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贯彻实
施， 国家治理领域必然迎来一场广泛而深刻
的变革， 一个充满生机的法治中国正在向我
们走来。（记者张宿堂 霍小光 华春雨 罗宇

凡 邹伟）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